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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门诊慢特病省内经办机构服务电话是多少？

辽宁省省内慢特病异地互认经办咨询电话

本溪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24-47116027

丹东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415-3105761

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416-3881006

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417-2980276

阜新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418-3593223

辽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419-3238902

铁岭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24-74833263

盘锦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427-2210862

朝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421-2791806

葫芦岛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0429-3150151

生育医疗报销待遇需提供的材料有调整吗？

参保人员流产、引产（含妊娠28周及以上引产或死胎）、计划生育手术的，参保人无需

提供《结婚证》，2023年7月19日起执行。

省内异地就医政策有哪些调整？

为推进省内异地就医的便利性，减轻参保人员个人垫付和往返报销费用的负担，自

2023年7月1日起，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由高血压、糖尿病、恶性

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个病种扩大到全部我省统一病

种。

一、定点医疗机构对省内异地参保人员在我市门诊慢特病就医视同我市参保人员管理。

二、定点医疗机构须先通过门诊慢特病审批信息查询交易，查询异地参保人员门诊慢特

病资格认定信息后，按我市医疗类别及查询返回的相应病种代码就诊。

三、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文件规定的门诊慢特病病种限定支付范围，规范诊疗及合

理用药。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不支持长处方。

四、对参保人员就诊时发生的与门诊慢特病治疗无关的其他医疗费用按普通门诊费用分

开结算。

五、如遇特殊原因无法直接结算时，不要通过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需按参保地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支付原则？

遵循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即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规定的支付范围及有

关规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支付范围）；执行参保地规定的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有关政策。


